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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從 2007 年 1 月 5 日電視台播出《超級星光大道》節目之後，台灣就興起素人

歌唱選秀的風氣。甚至於大陸、香港、澳門…等亞洲地區都在流行歌唱比賽來

找出歌壇新星。因此讓筆者也想在音樂課程上讓學生了解這些歌唱比賽的始祖:

《歐洲歌唱大賽》。 

 

正文 

《歐洲歌唱大賽》 

（法語："Concours Eurovision de la chanson"，英語："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是歐洲廣播聯盟（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 / EBU）主辦的一項歌唱比賽，自 1956

年開始舉辦，是世界上已知最大的歌唱類比賽。在 2015 年歐洲歌唱大賽中，出賽的國家和地區

共四十個（不包括因財政等原因棄賽的國家和地區），並有近 2 億觀眾透過電視觀看了決賽。 

比賽中每個國家派出一個歌手或一個樂團演唱一首自選的歌曲，之後觀眾透過電話、簡訊或網

絡投選最喜歡的歌手，再統計各國的票數間接選出優勝者。而勝出者所代表的國家自動成為下

年賽事的東道主。 

在過去 61 屆比賽，愛爾蘭代表勝出了 7 次，是各國之冠，且是唯一完成三連冠（1992，

1993，1994 年）的國家，西班牙（1968，1969 年）、盧森堡（1972，1973 年）、以色列

（1978，1979 年）則是唯三達成"連冠"的國家。瑞典代表勝出了 6 次列為第二，英國、法國和

盧森堡代表各勝出了 5 次並列第三。歷屆優勝者中，ABBA（1974 年）和席琳·狄翁（1988

年）成了國際知名的巨星。 

起源 

在二十世紀 50 年代，正值歐洲戰後重建，坐落於瑞士的歐洲廣播聯盟（EBU），成立了

一個特別委員會，目的是為了研討一個能使 EBU 的成員國聚在一起且「既輕鬆又有娛樂性」的

活動。在 1955 年 1 月於摩納哥舉行的一次委員會議中，瑞士電視廣播總幹事兼委員會主席

Marcel Bezençon 設想出了以一種電視節目形式播出由各國共同參與一場國際歌唱大賽的點



子，節目同步覆蓋所有聯盟成員國。這個賽事基於一直在義大利舉辦的聖雷莫音樂節，並且被

認為是對直播電視節目的一個技術革新試驗：在那時候，它是在廣域國際網絡中把許多國家聚

集在一起的一個頗具野心的計劃，那時候還沒有衛星電視。 

第一屆大賽在 1956 年 5 月 24 日於瑞士盧加諾的市區舉行的，七個國家參加了比賽，每

個國家呈交兩首歌曲，一共 14 首。這是唯一一屆每個國家表演超過一首歌曲的比賽：從 1957

年開始歷屆大賽只允許每個國家一首歌曲。1956 年大賽由舉辦國瑞士贏得冠軍。 

       這個比賽有「歐洲電視一級大獎」（"Grand Prix"）之稱。這個「一級大獎」的名稱不

被那些法語系的國家採納，在那些地方這個大賽轉而稱為「Le Grand-Prix Eurovision de la 

Chanson Européenne」。「一級大獎」開始在這些國家被「Concours」(contest 大賽)代替。

歐洲電視網一直是用來播出國際性的新聞和體育節目的。其中也有 EBU 發起的其他特殊事件。

然而，在公眾心目中，「歐洲電視」是最容易和歌唱大賽聯繫在一起的。 

 

基本規則 

       每一年度的歐洲歌唱大賽（以下簡稱「歐歌賽」）在上年度的冠軍所在國家舉行，隨後

由當年度東道國在前一年比賽結束後（一般是兩個月內）推選當年度歐歌賽的城市、舉辦地。

上年度年底前各個歐洲廣播聯盟（EBU）的成員必須在上年度（一般是）11 月前表態是否參加

當年度的歐洲歌唱大賽，當年度一月份舉行抽籤（種子隊、東道主免於抽籤，進入決賽），同

時決定六個（某些年度當「種子五國」之一是東道主時，這個數字是五個）種子隊該在何場次

半決賽投票。 

        所演唱的歌曲語言不設限，但必須是一年內（自上年度歐洲歌唱大賽後到本年度歐洲

歌唱大賽該國選拔賽前）創作的新歌曲。歌手必須年滿十六周歲，不允許翻唱其他歌手的作

品，不允許假唱，亦即伴奏中不能使用人聲或類似人聲的聲音。 

不允許超過 6 名歌手（包括和聲演員等）同時演唱，不允許有動物參演。歌曲長度（包括所有

伴奏）不允許超過三分鐘。 

 

半決賽 

       歐洲歌唱大賽自 2004 年起才開始舉行半決賽。以下以 2014 年歐歌賽為例說明。半決

賽（有些媒體稱為「預賽」）共分兩場，隔天進行。每場比賽結束後，本場比賽參與投票的十

六個（第二場是十五個）國家和地區的電視觀眾進行公投（通過官方提供的手機簡訊、電話、

APP 等多種方式）投票。主持人任意順序宣布單場排名前十位的歌曲進入決賽，後幾位將被淘

汰。 

       長期以來，歐洲歌唱大賽出現了「地方性」的投票現象。「地方性」投票包括以下幾個

區域： 

 伊比利亞半島及其鄰近國家：安道爾、 西班牙和 葡萄牙 



 前華約國家：  波蘭、 白俄羅斯、 烏克蘭、 俄羅斯、 亞塞拜然、 喬治亞和 摩爾多瓦 

 北歐國家： 冰島、 挪威、 瑞典、 芬蘭和 丹麥 

 前南斯拉夫國家： 塞爾維亞、 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 斯洛維尼亞、 蒙特內哥羅、 馬其

頓和 克羅埃西亞 

 波羅的海沿岸國家： 愛沙尼亞、 拉脫維亞、 立陶宛 

 巴爾幹半島國家：  阿爾巴尼亞、 馬其頓 

 前義大利文化圈:  阿爾巴尼亞、  義大利、馬爾他 

 高加索地區:  喬治亞→ 亞美尼亞 、亞塞拜然 ;  亞美尼亞→ 喬治亞 ； 亞塞拜然→ 喬治亞 

 擁有共同官方語言的國家（不完全記錄）： 

 荷蘭語區國家： 比利時、 荷蘭 

 英語區國家： 愛爾蘭、 英國、 澳大利亞 

 希臘語區國家： 賽普勒斯、 希臘 

 羅馬尼亞語國家： 羅馬尼亞、 摩爾多瓦 

 突厥語系國家: 土耳其、 亞塞拜然 

這些地區國家幾乎都會給本區域國家以絕對高分，原因是該國普遍對本地區各個國家的音樂有

所了解，但政治亦是主要因素之一。 

 

決賽 

      決賽在半決賽結束後兩天舉行。所有 26 個代表隊將分別演唱各自代表隊在半決賽上演唱

過的歌曲（種子隊除外），隨後進行公投。決賽中，可以參與公投的國家為參與本屆歐歌賽的

所有國家和地區。每個國家派一名代表在該國宣布投票結果。 

 

投票、成績及名次 

        所有演唱結束後，所在國（有權投票的）觀眾可通過手機簡訊、電話、手機應用等多

種方式投票選擇本場歐歌賽的優秀歌曲。投票結束後，各國將宣布公投結果。按照 2016 年新的

的歐歌賽規則，各國的專家顧問和民眾分別進行評分、投票。專家顧問評分結果由各國開票人

員宣布，而民眾投票結果則在統一計算後由主持人公布統計結果。 

投票實行迴避原則，即一國觀眾、專家顧問不能給本國的歌曲投票、評分。 

按照 2016 年歐歌賽規則，分數與排名對應關係如下： 

排名 第十名 第九名 第八名 第七名 第六名 第五名 第四名 第三名 第二名 第一名 

得分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6 分 7 分 8 分 10 分 12 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8%B1%E6%B2%99%E5%B0%BC%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5%85%B6%E9%A0%93%E5%85%B1%E5%92%8C%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0%94%E5%B7%B4%E5%B0%BC%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7%BE%8E%E5%B0%BC%E4%BA%9A%E5%9C%A8%E6%AC%A7%E6%B4%B2%E6%AD%8C%E5%94%B1%E5%A4%A7%E8%B5%9B%E4%B9%8B%E5%8E%86%E5%B9%B4%E8%A1%A8%E7%8E%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5%A4%A7%E5%88%A9%E4%BA%9A%E5%9C%A8%E6%AC%A7%E6%B4%B2%E6%AD%8C%E5%94%B1%E5%A4%A7%E8%B5%9B%E4%B9%8B%E5%8E%86%E5%B9%B4%E8%A1%A8%E7%8E%B0


        專家顧問評分結束後，該國的一名開票人員將宣布該國投票結果。除以法語為官方語

言（或官方語言之一）的比利時、法國、瑞士等國家以法語宣布結果外，其他國家以英語宣布

結果。主持人以法語複誦結果，但法語國家（比利時、法國、瑞士等）以法語宣布結果，主持

人以英語複誦結果。 

        總分最高者為本年度冠軍。如果多個國家或地區總分相同，得到前十評價的國家的數

量更多的參賽者列前；得分來自的國家數量相同時，獲得第一名多者列前；第一名數量相同

時，獲得第二名多者列前，以此類推。 

 

 參賽國家(以下是首度參加國家數目比較多的年份一覽表) 

 

 

 歷屆大賽冠亞軍分數差距(僅以第 1 屆/第 2 屆/第 60-64 屆舉例) 

 

 



歐洲歌唱大賽得獎名人 

ABBA  1974 年代表瑞典 

 

 

席琳狄翁(Céline Marie Claudette Dion)  1988 年代表瑞士 

 



妖怪樂團(Lordi)  2006 年代表芬蘭 

 

 

康琪塔伍斯特（Conchita Wurst） 2015 年代表奧地利 

 



歐洲歌唱比賽小統計 

得勝次數統計 

 愛爾蘭代表勝出了 7 次，是各國之冠 

  瑞典代表勝出了 6 次列為第二 

  英國、法國和盧森堡代表各勝出了 5 次並列第三 

得勝連冠統計 

 三連冠是愛爾蘭（1992，1993，1994 年） 

 連冠:西班牙（1968，1969 年） 

           盧森堡（1972，1973 年） 

           以色列（1978，1979 年） 

 

關於 2018 歐洲歌唱大賽 

2018 年歐洲歌唱大賽的獲勝國為以色列 

特點: 使得以色列在睽違 20 年之後再度獲得主辦權。這也是第三次以色列主辦

歐洲歌唱大賽，先前兩次為 1979 年及 1999 年。 

    以色列代表妮塔演唱《Toy》 



補充 

 歐洲歌唱大賽官網 

 

   https://eurovision.tv/ 

 
 

 歐洲歌唱大賽 You Tube 官網 

 

https://www.youtube.com/user/Eurovision 

 
 

 

 歐洲歌唱大賽 IG 官網 

 

https://www.instagram.com/Eurovision/ 

 

 

 

 歐洲歌唱大賽 FB 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EurovisionSongContest 

 

https://eurovision.tv/
https://www.youtube.com/user/Eurovision
https://www.instagram.com/Eurovision/
https://www.facebook.com/EurovisionSongContest

